附件1

关于推进盐城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4〕21号）精神，切实发挥保险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进一步推动全市保险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主要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以保险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聚焦全市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点领域，找准定位，充分发挥保险在经济补偿、风险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作用，使现代保险服务业成为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高效引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机制、改善民生保障的有力支撑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保险规模与保险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不断增强，有效助力“强富美高”新盐城现代化建设。
二、重点任务
（一）强化重点领域保险支持，护航全市经济健康发展
1．促进保费规模稳步增长。引导保险机构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转变发展方式和服务模式，将发展保险业务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推进行业保费规模稳中求进。强化银保渠道建设，推动大型银邮机构“稳增速”，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扩增量”，大中型保险公司开办、拓宽银邮业务，充分挖掘客户需求。推动在社会救助领域试点引入保险机制，协同推动保费增收。
2．强化保险资金融通功能。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宣传和推广，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优势，建立保险资金与地方重点项目对接平台，创造条件满足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收益性要求。鼓励大中型保险公司加强与总部投资部门对接，推动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债券、股票、股权等方式，为地区项目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二）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重点产业转型升级
3．服务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支持保险公司围绕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及其应用推广、知识产权运用保护等关键环节，完善科技保险产品体系，提供与科技型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相适应的保险产品。聚焦机械、纺织、化工、建材、食品等全市五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5+2”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业链和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发展，以及氢能、新一代高效太阳能电池、新型储能等“3+X”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过程中的风险需求，提供综合性保险解决方案，助力盐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4．服务绿色低碳示范区发展。围绕“四绿盐城”建设，加大绿色保险风险保障力度，探索传统保险产品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延伸及创新。针对风电、光伏等能源产业生产、建设和运营期间的风险特性，提供全生命周期保险保障，助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动新能源车险提质增效，积极为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等提供保险保障，推动绿色低碳出行。扩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覆盖面，发展绿色建筑性能保险、超低能耗建筑性能保险等业务，提高企业环境污染防治水平。
5．服务海洋经济发展。充分利用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优势，完善蓝色保险创新机制。积累碳金融先发优势，重点推动碳交易、碳减排、碳汇等碳保险业务落地，保障海洋、湿地等标的碳汇价值，为低碳产业融资增信。支持保险机构拓宽涉海相关险种保障范围，加快发展船舶海工保险、航运保险、海洋旅游特色保险等，根据海洋经济新兴业态以及涉海企业的特殊保险需求，推广涉及船舶海工、海洋交通运输、海水养殖、海洋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新型保险产品。
（三）提升民生保障服务水平，助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6．推动农业保险惠农利农。发展多层次农业保险，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体系，持续推动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进一步巩固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投保成果，扩大养殖业保险覆盖面，加快商业性农险发展。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链保险和综合保险，不断提高全市高效农业保险覆盖面。围绕现代育种、农业“卡脖子”技术、智慧农业等农业科技领域，探索发展种质资源、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质量保险。支持保险机构与气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运用遥感卫星以及无人机等新技术，推动气象信息精准服务农户个性化种植、养殖需求，提升农业保险的事前预防功效。
7．有序推进普惠保险业务发展。推动普惠型保险扩面增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在救济、优抚等领域广泛引入保险机制，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机制。持续开展好民生托底救助综合保险，推动扩大防贫保覆盖范围，增强低收入人群兜底保障。做好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服务工作，降低城乡居民因病致贫返贫风险。优化新市民、新业态等保险保障供给，加大对老年人、残疾人、灵活就业人员、退役军人等群体保障力度。推动普惠保险产品标准化、通俗化、简单化，提升服务便利性。探索建立网约车等新业态从业者灵活保障机制，推动平台数据与保险机构共享，创新适配性保险产品。
8．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积极拓展企业年金、商业团体养老保险，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等，发挥保险在财富代际传承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养老保障和跨期财务规划需求。鼓励保险机构布局养老、护理等产业链，整合社会化养老服务设施和资源，探索实现长期护理、风险保障与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服务有效衔接。大力发展适合老年人保障需求和支付能力的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产品，合理扩大对既往症和慢性病人群的保障，着力满足高龄老年人保障需求。
（四）加强保险风险减量管理，服务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9．保障社会公众安全。进一步健全保险业重大灾害事故应对处置工作机制，建立台风、暴雨、冰冻等气象灾害监测预警机制，完善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预案，提升保险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体系中的作用。持续拓宽风险减量服务领域，推广电梯保险等住宅安全管理新模式。支持保险参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强化理赔数据应用，排查、梳理亡人高风险路段，协同交通等部门开展道路隐患整改，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0．保障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安责险业务发展，督促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高危行业领域应保尽保、全员投保；推动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作业、锂电池、危险化学品使用、海上风电、光伏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扩面；鼓励其他行业领域积极投保。增强保险业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探索融合第三方服务类机构提供安全培训、风险评估、隐患排查、预警设备安装等风险减量服务，建立健全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标准体系。深化“保险+服务+科技”模式，推动保险机构加强与应急等部门的协作，建立风险减量平台，提升保险事前防灾、事中减灾、事后救灾赔付全流程管理质效。
（五）央地协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保险业风险
[bookmark: _GoBack]11．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源头治理，严肃查处保险业“五虚”、销售误导等行为，推进中介市场清虚、规范、提质。坚决打击保险欺诈犯罪、违规代理退保等行为，推动保险机构压实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收集异常投诉背后潜在的金融黑灰产信息，全力配合线索研判、立案取证等工作，警保联动开展精准打击。推动金融监管、公安等部门建立执法司法协作会商、线索定期移送等机制，提升黑灰产识别、溯源和处置效能，形成打击合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大政策支持。市县两级财政加强对政策性保险的保费补贴支持，相关主管部门对科技保险、责任保险、绿色保险、健康养老保险等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建立以保险市场和机构为主体，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保险创新机制，建立保险创新试点保护机制，推动保险产业加快集聚、加速融合。
（二）加强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落实责任，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加强沟通会商，推进政保合作，切实发挥保险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优化保险业与财政、应急、医保、气象等相关部门的合作模式，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基础上，推动部门间数据共享，为推进保险精准定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各类新闻媒介的宣传引导作用，及时梳理总结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经验、成功案例和工作成效，加强宣传推介和经验交流，争取重大创新项目先行先试。加强保险行业正面宣传，提升社会认可度。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